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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欧盟公司税法律协调研究》以条约、条例、指令、决定、判例、建议、行为守则等法律渊源为基础
，重点从课税要素、重复征税、反避税三个方面分析了欧盟成员国公司税协调的现状，讨论了共同合
并公司税基、跨国损失扣除、资本弱化、受控外国公司等诸多欧盟税法热点问题，并结合税基、税率
等关键问题的发展趋势展望了欧盟成员国公司税协调的未来。

《欧盟公司税法律协调研究》适合税法研究人员、税务机关工作者、税务律师以及对欧盟问题和税法
问题感兴趣的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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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从这一规定来看，欧盟成员国关于公司税的法律协调，应当属于“关于直接影响共同市场
建立和运作的成员国法律或行政法规协调”的范围。
不过，“一致同意”的决策方式使得这一条款的适用效果大打折扣，原因在于任何指令要取得27个成
员国的一致同意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本来，第95条作出了例外规定，允许欧盟理事会在通过部分领域法律协调的指令时采用“多数通过”
的决策方式。
然而，第95条第2款却将关于税收的条款排除在外，不得适用“多数通过”的方式。
可以看出，成员国仍将公司税的税收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到目前为止，欧盟理事会通过了三个涉及公司税的指令，即《母子公司指令》、《合并指令》和《利
息及特许权使用费指令》。
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这三个指令在欧盟公司税法律协调的过程中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四大自由的条款 为了确保欧盟统一市场中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欧共体条约》规定了四大
自由条款，即关于货物、服务、人员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条款，所有成员国都必须遵守。
其中，第12条是关于四大自由的一般性条款，它规定：“在条约适用的范围内，禁止任何基于国籍的
歧视行为，本条约规定的特殊情况除外。
欧盟理事会可以按照第251条规定的程序颁布禁止歧视的法规。
”不仅如此，《欧共体条约》还在若干具体条款中分别规定了货物、服务、人员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内
容，有效地保证了统一市场的运作。
在四大自由的条款中，人员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条款对于公司税而言是最重要的两个条款，也是ECJ在
相关的公司税案件中援引得最多的两个条款。
而货物和服务自由流动的条款虽然与间接税的关系更为密切，却也对直接税有着一定的影响。
 1.人员自由流动的条款 《欧共体条约》第39～48条规定了人员流动自由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工人流动自由（freedom of movement for workers）和设业自由（freedom of establishment）。
工人流动自由既有迁徙自由的含义，如有权接受其他成员国的工作、离开居民国、进入另一个成员国
、在另一个成员国居住等，也有不得歧视的含义，如成员国不得在雇用资格、工作报酬、工作条件等
方面给予另一成员国的工人不同的待遇。
在直接税领域，由于工人流动自由仅涉及自然人，因此主要与个人所得税相关。
例如，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扣除时，对于性质相同的项目，只准许本国居民扣除，不允许在本国工作的
另一成员国居民扣除，就会造成歧视待遇。
设业自由则包括从事经济活动以及设立和管理经济实体的自由，以及在相关的成员国受到平等待遇的
自由。
其中，设立经济实体的自由既包括设立子公司等新的实体，也包括在既有实体的基础上设立办事处、
分公司等实体。
有权享有设业权的主体既包括欧盟范围内的自然人，也包括注册地、管理中心地或主要营业地在欧盟
范围内的公司。
在直接税领域，设业自由主要与公司税相关，是欧盟公司税法律协调的主要条约基础，更是ECJ大部
分公司税案例判决的直接依据。
 2.资本自由流动的条款 毫无疑问，资本的自由流动是确保共同市场高效率运转的重要前提。
公司需要以最低的成本以借款、发行股票等方式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投资人也需要按最佳的风险回
报率进行投资，这些都离不开资本的自由流动。
《欧共体条约》在第56～60条中对资本流动的自由作出了具体的规定，禁止对成员国之间、成员国与
第三国之间的资本自由流动和支付自由予以限制。
例如，不得对跨境的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支付行为加以限制。
资本自由流动条款也是ECJ经常据以作出判决的重要条款。
 3.货物自由流动的条款 《欧共体条约》第23～31条对货物的自由流动作出了规定，在关税同盟内禁止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欧盟公司税法律协调研究>>

成员国对成员国之间的货物贸易征收出口关税、进口关税以及其他类似税收，并对非成员国与成员国
之间的货物贸易实施统一的关税。
此外，还禁止成员国对成员国间的出口和进口贸易实施数量限制。
虽然货物自由流动的条款主要与关税等间接税相关，但也会对成员国的公司税等直接税产生一定的影
响。
例如，在欧盟委员会诉法国的报纸发行商税收优惠案中，法国允许本国报纸发行商在计算税基时享受
一定的费用扣除优惠，但是在国外印刷报纸的发行商却不能享受，显然法国的这项公司税优惠措施违
反了货物自由流动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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